
井冈山大学学生资助中心
资助字〔2016〕30号
  
关于认真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困难补助发放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：

为落实党和政府的资助政策，切实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实际问题，有针对性地做好聚人心、暖人心、稳人心的工作，经请示校领导同意，拟在近期对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发放一次性困难补助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请条件

1.申请的学生必须是已建立了贫、特困生档案；

2.一学年之内未受任何处分；

3.学习刻苦，无重修课程；

4.生活勤俭节约，无铺张浪费现象，没有吸烟、酗酒、大吃大喝、送礼、泡网吧等不良行为；

5.积极参加各项公益活动和申请勤工助学；

6.未在校外租房；
7.少数民族和孤残学生、烈属、优抚对象、功臣家属子女可优先考虑。

二、申报程序、资助名额及额度

1．申报程序：学生本人申请，辅导员(班主任)推荐，各学院（部）审查并公示，学生资助中心审核并报校领导审定后公示，上报省资助管理中心备案，申请资助学生需填写《井冈山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一份；

2．名额分配：各学院按本学院学生人数0.7%的比例申报；具体指标为：政法学院7个；马克思主义学院2个；人文学院11个；外国语学院6个；商学院11个；数理学院7个；机电工程学院8个；化学化工学院5个；生命科学学院5个；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12个；教育学院5个；体育学院7个；艺术学院11个；医学部18个；建筑工程学院6个；国际学院1个。
3．本次临时困难补助资助额度为每人800元。

三、几点说明

1.时间安排：12月12日至16日为学生个人申请、辅导员(班主任)签署意见、学院审查并公示阶段。12月17日至23日为学生资助中心征求意见、公示、学校领导审批阶段。

2．各学院务必在12月16日前，将《申请表》和《2016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困难补助金发放登记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登记表》）纸质稿（一式一份）上交学生资助中心（表格均可在学生工作处网页“下载专区”中下载）。《登记表》电子文档发送至学生资助中心邮箱（jgsuxszz@126.com）。

3.困难补助是一项涉及面广、政策性强的工作，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，体现了党和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怀。请各学院做好宣传工作，做到人人皆知，抓好落实，使资助款真正发放到的贫、特困学生手中。

附：1.井冈山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申请表

2.2016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困难补助金发放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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井冈山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申请表

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专业：              班级：           申请时间：     年  月  日
	姓    名
	
	学号
	
	性別
	
	民族
	
	毕业时间
	

	身份证号
	
	寝室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家庭地址
	
	邮  编
	

	家庭成员
	姓   名
	称 谓
	工  作  单  位
	月 收 入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申请资助理由
	

	班主任（辅导员）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学院意见
	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资助中心意见
	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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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016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困难补助金发放登记表

	   学院（盖章）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姓名
	学号
	班级
	性别
	民族
	困难
等级
	备注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
	
	
	
	
	

	制表人签名：
	
	分管学生工作院领导签名：


附件1：








